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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提供机构服务的养老机构（长期服务、喘息服务、日间托养）
（一）依法办理登记并在民政部门备案，承诺严格执行法律法规及《养老机构服务安全基本规范》（GB38600—2019）等强制性标准要求；
（二）具有收住中度及以上失能老年人的服务能力（是指具备足够的护理型床位，采取养老机构内设医疗卫生机构、医疗卫生机构开展养老服务或养老机构、医疗卫生机构签约合作等方式提供医养结合服务）；
（三）自愿参与、信誉良好，近一年内未被纳入失信联合惩戒对象名单、人民法院失信被执行人名单，服务过程中未发生重大安全事故或服务对象群体投诉信访事件；
（四）设区市民政部门认定的应具备的其他条件。
二、提供社区服务的社区养老服务机构（喘息服务、日间托养）
（一）依法办理登记，经营范围或业务范围包括养老服务；
（二）具有为中度及以上失能老年人提供相应服务的能力；
（三）自愿参与、信誉良好，近一年内未被纳入失信联合惩戒对象名单；
（四）设区市民政部门认定的应具备的其他条件。
三、民政部门委托的第三方专业评估机构
（一）依法办理注册登记的企事业单位或社会组织，业务范围包括养老服务、评估服务等老年人能力评估类相关内容；
（二）至少配置5名专（兼）职评估人员，评估人员应具有高中或中专以上学历，有5年以上从事医疗护理、健康管理、养老服务、老年社会工作等实务经历并具有相关专业背景；应持有老年人能力评估师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或经设区市及以上民政部门组织的老年人能力评估员培训考核合格证书，理解评估指标内容，掌握评估要求；
（三）具有独立、专业的评估场地，评估环境应清洁、安静、光线充足、空气清新、温度适宜。采取集中评估时，应设立等候评估的空间，评估工作在相对独立的评估室内逐一进行，开展评估工作的机构宜设立单独的评估室。评估室内物品应满足评估需要，不应放置与评估无关的物品，评估室内或室外有连续的台阶和带有扶手的通道，可供评估使用。楼梯、台阶各级踏步应均匀一致、平整、防滑；
（四）应当保护被评估人员和评估人员的尊严、安全和个人隐私；
（五）机构或评估人员近一年内未被纳入单独或联合失信惩戒名单、未被行政处罚、未被纳入人民法院失信被执行人名单，服务过程中未发生重大安全事故或服务对象群体投诉信访事件；
（六）不得参与本项目消费补贴提供的养老服务。


